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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朔州市委朔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办法》（朔发〔2020〕9 号），按

照《朔州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朔财绩〔2021〕

5 号）、《朔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 年度市级财政重点绩

效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朔财绩〔2023〕9 号）等文件要

求，山西伍纬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朔州市财政局的委托，

于 2023 年 8 月至 11 月对朔州市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 9,719.39 万元进行了绩效评价工作。具体情况

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立项背景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

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

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朔州市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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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是为了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持续巩固“三保障一安全”

成果的重要保障，也是落实“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

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的必由之路，同时还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充分体现，

因此实施该项目具有必要性。 

（二）项目内容 

纳入 2022 年实施计划的乡村振兴部门实施的市级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涉及 6 个县（市、区），共 133 个

项目，含产业项目、村基础设施、金融扶贫、生活条件改善

4 个类型。 

同时，根据《朔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度医疗救助

市级配套资金的通知》（朔财社〔2022〕82 号）文件，市医保

局为建档立卡脱贫人员实施医疗救助，每人 50 元/年标准，

按照 6 个县（市、区）建档立卡人员情况，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补充医疗保险人数共 57,827 人。 

（三）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巩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村振

兴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四个不摘”，紧盯“两不愁三保障”

及饮水安全，围绕脱贫人口稳定增收，严守一条底线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通过

以抓产业、促就业、落保障、上保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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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乡村发展、乡村治理、乡村建设的新高度。 

2.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财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农业农村部 林草局关于印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

效评价及考核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22 号），结合朔

州市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的实施情

况和涉及县区情况，形成了朔州市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年度绩效目标。 

表 1-1  市级衔接资金年度绩效目标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使用成效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95%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资金匹配及时性 及时 

任务完成

情况 

任务完成率 100% 

任务达标率 100% 

任务完成及时率 100% 

项目效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情况 巩固 

市级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 ≥55% 

项目效益实现率 100% 

可持续发

展 

联农带农机制及健全性 健全 

资产后续管护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数据录入及时性 及时 

统筹整合方案报备情况 良好 

满意度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四）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朔州市财政局根据朔州市乡村振兴局若干关于下达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下达朔

州市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 9,719.39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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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预算资金来源为市本级财政资金。 

根据朔州市财政局预算下达文件，市级衔接资金分配至

市医保局和 6 个县（市、区），其中：市医保局医疗救治资金

289.135 万元，朔城区 706.37 万元、平鲁区 676.2 万元，山阴

县 607.01 万元、应县 3,152.63 万元、右玉县 3,266.48 万元、

怀仁市 1,021.57 万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对象、范围和基准日 

1.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客观反映

朔州市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产生的绩效

情况，强化项目结果应用，提高乡村振兴市级衔接资金的使

用效益；二是分析各级乡村振兴局填报的项目绩效目标实现

程度，为乡村振兴部门和财政部门安排下一年度预算提供参

考依据；三是强化市、县、乡、村等资金使用部门的支出责

任，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完善管理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 

2.评价对象及范围 

绩效评价对象为朔州市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涉及 2022 年市级补助资金 9,719.395 万元。 

评价范围为朔州市 2022 年市级衔接资金项目 133 个，

覆盖朔州市辖区内 6 个县（市、区），涉及实施情况、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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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项目管理机制建立情况。 

3.评价基准日 

由于部分 2022 年投入的项目根据实施方案在 2023 年实

施，且项目效益大部分在 2023 年产生，所以将评价基准日定

为 2023 年 9 月 30 日。 

（二）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资金保障、项目管理、使用成效、加

减分 4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27 个三级指标，满分

100 分（另外，加分项 3 分，扣分项 30 分）。资金保障类指

标（10 分），主要评价及考核市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项目

管理类指标（20 分），主要评价及考核项目管理责任落实情

况；使用成效类指标（70 分），主要评价及考核资金和项目

管理使用效果；加减分指标（+3 或-30 分），主要考核衔接资

金分配、使用、监管等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衔接资金的

调减情况，报送数据的真实准确情况，违规违纪情况。 

（三）评价方法及评价实施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综合运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进行评价。

此外，对相关实施内容进行现场核查，包括对相关资料的查

阅、座谈走访、实地勘察等方式，核实相关资料和数据，对

相关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流程进行规范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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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朔州市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

价总得分 83.96 分，等级为“良”。具体得分情况如表 3-1 所

示。 

表 3-1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得分情况 

评价指标 权重（分数） 评价得分 评价分值占比 

A.资金保障 10 10 100% 

B.项目管理 20 14.25 71.25% 

C.使用成效 70 59.71 85.30% 

综合得分 100 83.96 83.96% 

D.加减分项 3，-5，-10，-15 0 - 

 

（二）评价结论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的总

体结论为“整体绩效良好，管理有待改善，成效仍需提高”。 

“整体绩效良好”是指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的整体绩效情况。一是市级完全履行支出责任，

2022 年投入 9,430.26 万元，比 2021 年增加 10.43%。二是项

目库建设基本完善，大部分县（市、区）均完成 2022 年项目

储备，并编制形成年度项目计划；2023 年项目库储备项目资

金规模达到 2022 年度计划的 1.5 倍以上。三是朔州市乡村振

兴局定期开展跟踪监督，并敦促各县（市、区）开展问题整

改工作。四是抽查项目的任务完成率达到 93.02%。五是 5 个

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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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管理有待改善”是指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绩效目标设置不合

理、指标不明确，绩效监控和自评开展不到位；各级未严格

落实公开和公告制度；个别项目资金使用不合规；部分县级

未及时将资金匹配到项目。 

“成效仍需提高”是指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个别使用成效未达到目标。包括：部分抽查项目任

务完成不及时；部分县（市、区）市级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

业的比例不达标；部分抽查的项目未实现预期效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资金保障指标分析 

该指标共计 10 分，实际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9,430.26 万元，

比 2021 年增加 10.43%。 

（二）项目管理指标分析 

该指标共计 20 分，实际得分 14.25 分，得分率 71.25%。 

大部分项目库建设完善，且入库程序规范；跟踪督促及

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较好。但是，绩效目标不够合理，信息公

开和公告公示制度落实不够到位。 

（三）使用成效指标分析 

该指标共计 70 分，实际得分 59.71 分，得分率 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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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率 96.67%，任务完成率 83.33%，项目效益实现率

为 82.5%，大部分县（市、区）2022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或者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联农带

农机制和项目管理机制较为健全。但是，部分县（市、区）

资金匹配不够及时，任务完成不够及时等。 

（四）加减分指标分析 

根据现场走访和相关资料分析，各县（市、区）建立衔

接的资金分配、使用、监管等方面的机制创新性不强，未加

分；未发现存在随意调减衔接资金、数据作假以及违规违纪

等现象，未扣分。 

五、项目产出及效益实现情况 

（一）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持续增加，大力保障

项目顺利开展 

2022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关键一年，朔州市在巩固脱贫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方面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与市级资金的大力保障密不可分。

2022 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9,430.26 万元，比

2021 年的 8,539.48 万元增加了 10.43%。 

从抽查的 43 个项目的情况来看，在市级资金的保障下，

共完成项目 40 个，任务完成率 93.02%。包括：21 个产业发

展项目、7 个村基础设施项目、5 个生活条件改善项目以及 7

个金融扶贫项目。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充医疗保险 57,8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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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帮扶效果良好，农村居民收入

持续向好 

通过朔州市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的持续投入和

项目的不断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帮扶效果良好，“两不愁

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状况持续向好，5 个县（市、区）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或者增速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2022 年和 2021 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为 16,323 元和 15,308 元，2022 年增速 6.63%。 

六、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绩效目标管理方面，6 个县（市、区）中，抽查的个别项

目未设置绩效目标，部分项目存在绩效目标不合理和指标不

明确的情况，主要表现为目标不够完整、指标不够细化量化

等。 

绩效监控与自评方面，5 个县（市、区）未开展绩效监

控；各县（市、区）虽然实施了绩效自评，但自评缺少打分

情况，且内容不够真实、完整。 

（二）项目公开和公告制度落实不到位 

县级公开和公告制度落实情况，各县（市、区）在其政

府官网上公告公示的内容中，项目完成情况和资金支出情况

的准确性有待提高，个别重大项目的调整也未见公告公示。 

乡镇公开和公告制度落实情况，各项目所在乡镇、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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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未公告公示项目完成情况和资金支出情况。 

（三）县级匹配资金不及时 

根据市、县两级预算下达文件，评价的 6 个县（市、区）

均存在收到市级资金后，匹配到项目的时间超过规定的 15-

30 日的情况。资金匹配项目不及时，可能会造成资金的闲置，

影响资金支出进度；也可能导致项目启动较晚或进展较慢，

影响项目的实施进度和效率。最终，影响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的整体效率和效益。 

（四）部分项目未按期完成 

根据 6 个县（市、区）抽查的 43 个项目统计，完工项目

40 个，其中 9 个项目未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如期完工。截

至评价基准日，有 3 个项目未完成。 

（五）大部分县（市、区）产业资金占比未达到要求 

根据资金计划等资料统计，1 个县（市、区）2022 年用

于产业发展的资金占比为 45.68%，未达到 55%的要求；4 个

县（市、区）2022 年用于产业发展的资金占比分别比 2021 年

降低 6.98%、13.19%、4.14%和 12.93%，未达到 2022 年占比

不低于 2021 年的要求。 

（六）部分项目建成后未产生效益 

根据 6 个县（市、区）抽查完工的 40 个项目统计，有 7

个项目在建成后未产生效益，包括：一是建成后未投入使用。

二是后期资产管护不到位。三是资产使用率低。四是产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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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投产后经济效益未实现。 

七、有关建议 

（一）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 

一是各级相关主管部门严格承担项目绩效管理主体责

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二是项目实施单位应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具体内容，设置合理的绩效目标，明确具

体产出和效益，确保绩效目标具备相关性、合理性和匹配性，

并达到绩效指标的细化、量化、可衡量。三是主管部门定期

针对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对项目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督促

项目实施单位及时纠偏。四是各级部门单位重视绩效自评工

作，撰写真实、完整的自评报告并打分，提出合理的改进建

议。 

（二）健全相关机制，提高公开和公告制度执行有效性 

一是县级主管部门建立公开和公示机制，规范公告公示

制度，明确县、乡、村各级公告公示的具体内容。二是县级

主管部门收集项目的准确信息，提高项目完成情况和资金支

出情况公告公示的准确性；针对项目调整，也要对项目和资

金调整情况进行及时公告公示。三是乡村根据要求，完整的

公告公示项目完成和资金支出情况，保障内容的完整性。 

（三）做好前期工作，及时将资金匹配到项目 

建议县级督促各乡镇村因地制宜、积极储备项目，为项

目资金入库提供基础。县级主管部门加强项目储备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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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前期入库流程，提高入库项目质量，确保项目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对项目进行分类和评估，优先支持确定好的重点

领域项目，避免项目随意调整。 

（四）完善方案、加强沟通，保障项目按期完工 

一是县级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促进各部门的协调和配

合，明确各级各部门的责任，加强信息共享，及时解决项目

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二是项目实施单位要制定详细的项目实

施方案，明确项目的目标、任务、进度和预算等，规范项目

实施。三是县级主管部门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控制，

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四是加强项目实施情况的公告公示，

并积极与当地村民沟通，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五）加大储备、弥补短板，提高产业资金占比 

一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县级相关部门制定明确

的产业发展规划，明确资金支持的重点产业和方向，充分考

虑当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二是在保证项目质量的情况下，积极

增加产业项目储备，为加大产业发展资金投入打基础。三是

各部门积极协调，补上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设施、人才和

营销等短板，推动产业项目发展。 

（六）分类施策，充分发挥完工项目效益 

一是做实项目实施方案，尤其对需求进行充分的调查，

将项目产出和实际需求相匹配。二是积极推进项目实施，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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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项目完成后，及时验收，尽早投入项目运营。三是各级

相关部门加强对乡村产业项目的支持力度，通过提供政策扶

持、技术培训、市场开拓等方式，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和升

级。四是加强对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支持，推

动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五是完善资产后续管护制度，加

强分类管护、明确管护责任，避免资产损坏或闲置影响效益

发挥。 

 


